
南 邮 通 达 学 院 体 育 健 身 积 分 赛 办 赛 申 请 表
编号： / 学年第 学期

申请办赛名称 赛事体育项目
台球 羽毛球 乒乓球

网球 

申办负责人 联系电话

比赛日期 使用场地

赛

事

人

员

及

分

工

学（工）号 姓 名 备 注

裁判长

裁判员

（单项比赛裁判员

人数不超过 5人）

体育委员会指导员

赛事计划人数规模 赛事报名收费标准

审 批 意 见

体育部

审批意见 实际报名人数 赛事收费合计

费用分配意见

分管院领导

意 见

赛后场馆管理

验收意见

说明：

1、申办体育健身积分赛须提前 5个工作日填写办赛申请表交体育部认证审批。

2、组织比赛报名费按不低于场地租用小时费收取，报名参赛选手报名缴费时须签字入账。

3、比赛过程中人员劳酬计算遵照学院《体育部各类劳酬发放标准》执行，赛后由体委指导员负责报销流程。

4、比赛过程中，所有入场馆人员须爱护场馆设施设备，严禁吸烟，保持卫生并服从管理，维持好现场秩序。


